
 

 
  
 
 
 
 
 
 

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法律概覽 
 
Moore Hong Kong 是 Moore Global 網絡的成員。本文由我們網絡中的英國公司 Moore Kingston Smith 撰寫。 

 
英國國民（海外）(BNO) 簽證是英國政府針對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政治變化而引入的特有移民路徑。這種簽證為 BNO 
身份持有人及其家人在英國生活、工作和學習提供一種途徑。 
 

背景 
 
英國是未將香港交回中國之前，於1987 年設立了 BNO 身份。持有這種身份的香港居民可以保留與英國的聯繫，同時英國政

府無需授予他們完整的英國公民身份。2020 年《中國國家安全法》實施後，英國開始為持有 BNO 狀態的香港居民提供經

修訂的移民路徑。 
 
BNO 身份可與其他國籍或公民身份同時持有，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主動放棄或自動喪失。 
 

資格 
 
BNO 簽證申請人必須年滿 18 周歲且持有 BNO 身份。出生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後、無 BNO 身份的申請人，如果其父親

或母親具備有效的 BNO 狀態，也可申請 BNO 簽證。可以在英國境內外申請。如果在英國境外申請，申請人的永久居住地

必須在香港；如果在英國境內申請，申請人的永久居住地必須在英國、開曼群島、馬恩島或香港。 
 
申請時必須提供當前或者過期的 BNO 護照，但這並非強制要求；因為英國內政部可以向英國護照辦公室核實申請人的 BNO 
狀態。無 BNO 護照的申請可能會延誤處理時間。 
 

永久居住地 
 
英國內政部為確定“通常居所”（即永久居住地）而認可的文件證據類型並不固定，取決於申請人的情況。證明通常居所的文

件示例包括雇傭確認函、銀行對賬單、水電氣費用單、簽證/移民文件、支付水單和納稅記錄。 
 
英國內政部通常會認可申請人無法提供以本人名義開具的書面證明的可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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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境 
 
申請人短暫離開其聲稱通常居住的國家/地區，不應導致其喪失將該國家/地區作為永久居住地進行申請的資格。舉個例子，

因海外求學、頻繁商務出差或探親等原因導致的離境，只要申請人在出境前通常居住在香港（適用於在英國境外申請），或

英國（包括海峽群島和馬恩島，適用於在英國境內申請），均不受影響。 
 
若申請人在其他國家或地區擁有無限期居留或永久居留身份，則從英國境外申請 BNO 入境許可，可能無法滿足“永久居住

地”要求。 
 

財務要求 
 
申請人無需證明其具備一定資金。但是，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能在無需申請公共資金的前提下，在英國維持至少六個月的住

宿和生活需求。英國內政部認可來自（例如親友）第三方的可行財務協助和住宿幫助，視為滿足財務要求。 
 
在英國境內進行的申請，如果不滿足財務要求，通常會被拒絕。但是，申請人可在移民規則範圍之外獲得 12 個月的居留許

可。同樣的例外規定不適用於在英國境外提交的 BNO 申請，也即不滿足財務要求的 BNO 入境許可申請會被拒絕。 
 
在英國境外的申請人如果已在英國生活至少 12 個月，則無需滿足財務要求；除非由於申請人之前的 BNO 申請被拒絕而移民

規則範圍之外獲得 12 個月的居留許可。 
 

家庭成員 
 
合格 BNO 簽證申請人的家庭成員可以作為申請人的被扶（撫）養人提交申請，包括： 
• 配偶、民事伴侶或未婚伴侶； 
• 不滿 18 周歲的子女/孫輩； 
• 伴侶不滿 18 周歲的子女；以及 
• 父母、（外）祖父母、年滿 18 周歲的兄弟姐妹或子女，前提是由於疾病、殘疾或年齡而高度依賴申請人。 

 

申請費 
 
申請人可以選擇兩年六個月的 BNO 簽證或五年 BNO 簽證，申請費目前分別為 180 英鎊和 250 英鎊。申請人還必須支付移

民醫療健康附加費，目前每份簽證每年 1,035 英鎊；也即，兩年六個月的簽證，附加費為 2,587.50 英鎊，五年的簽證，附加

費為 5,175 英鎊。 
 
申請人還必須前往英國簽證申請中心，提供其生物識別信息，也可能需要支付費用。 
 

獲取英國公民身份途徑 
 
在英國連續居住五年後，有效 BNO 簽證持有人通常可以申請在英國定居，但必須滿足永久居留 (ILR) 的其他資格要求。只

要在申請 ILR 時持有未過期的 BNO 簽證，那麼申請人持其他符合 ILR 資格的居留簽證在英國停留的時間，將計入申請永久

居留所需的連續五年期限內。 
 
獲得 ILR 後 12 個月，可以申請歸化為英國公民，前提是必須滿足歸化資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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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BNO 簽證路徑在可獲得性與必要要求之間實現平衡，這些要求包括證明通常居所和財務自足能力。 
由於 BNO 移民路徑在持續變化，有必要密切關注其實施效果、申請情況以及更廣泛影響。 
 
立即聯繫我們，瞭解我們如何滿足你的移民需求，確保順利成功移民。 

 
 

 

我們的顧問 

   

  

 
徐頴怡  

大華國際(香港)董事 

T +852 2738 7715 
E winnietsui@moore.hk  

 

  

 
陳栩 

大華國際(香港)董事 

T +852 2738 7734 
E lorechan@moore.hk  

 

 
洪絮頴  

大華國際(香港)董事 

T +852 2738 7797 
E ceciliahung@moore.hk  

 

 

 
REBECCA HONE   
Moore Kingston Smith 董事 
T +44 (0)20 3954 5549 
E rhone@mk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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